
  

致 ： 所 有 持 牌 水 喉 匠 及 認 可 人 士  

 

水 務 署 通 函 第 2/2006 號  

修 訂 水 務 署 通 函 第 5/2005 號  

推 行 在 新 建 樓 宇 的 食 水 、 臨 時 淡 水 沖 廁 及  

消 防 供 水 等 系 統 內 裝 設 總 水 錶 政 策  

(這 通 函 需 與 通 函 第 5/2005 號 一 併 閱 讀 ) 

 

為 了 推 行 總 水 錶 政 策 ， 本 署 在 二 零 零 五 年 十 一 日 二 十 三

日 發 出 的 水 務 署 通 函 第 5/2005 號 。 本 署 就 此 曾 進 行 探 討 ， 現 作

出 修 訂 如 下 ：  

 

(甲 )  (一 )  如 在 內 部 道 路 地 底 敷 設 水 管 ， 而 該 道 路 巳 有 計 劃 在

完 成 後 的 五 年 內 交 回 給 政 府 ， 總 水 錶 應 該 安 裝 在 每

一 組 連 接 到 樓 宇 或 平 臺 的 有 關 邊 界 內 ；  

 

(二 )  如 該 道 路 有 計 劃 在 完 成 後 的 五 年 後 才 交 回 給 政 府 ，

仍 然 需 要 在 甲 (一 )所 述 的 裝 設 總 水 錶 位，但 臨 時 安 裝

短 管 ， 在 此 之 上 ， 亦 需 要 於 屋 苑 的 邊 界 內 安 裝 總 水

錶 (請 參 閱 簡 圖 SK20268 /8 )。  

 

(乙 )  為 方 便 讀 錶 、 維 修 及 更 換 總 水 錶 ， 總 水 錶 必 需 安 裝 在 錶

房 內 。  

 

(丙 )  在 食 水 供 水 系 統 受 干 擾 時 ， 消 防 內 部 喉 管 供 水 仍 需 盡 量

不 受 影 響 ， 並 且 兩 個 類 別 供 水 用 的 水 錶 特 性 不 同 ， 因 此

消 防 內 部 喉 管 必 需 與 食 水 供 水 系 統 在 邊 界 處 分 開 ， 請 參

閱 隨 付 簡 圖 SK20268 /1 -2 的 總 水 錶 典 型 配 置 上 所 作 出 的

修 訂 。  

 

(丁 )  現 隨 函 付 上 修 訂 後 的 一 套 簡 圖 SK20268 /1 -8， 取 代 前 一 套

簡 圖 SK20202  (CL 5 /2005 附 件 )， 以 供 參 閱 。  



 
 
 

若 有 任 何 查 詢 ， 請 致 電 2829  4726 與 本 署 工 程 師 黃 志 彪 先

生 聯 絡 。  

 

 

  
二 零 零 六 年 九 月 一 日  

 

連 附 件  

副 本 交 送 :  

房 屋 署  香 港 水 務 學 會  

屋 宇 署  香 港 水 喉 潔 具 業 商 會 有 限 公 司  

建 築 署  香 港 持 牌 水 喉 匠 協 會 有 限 公 司  

消 防 署  香 港 喉 管 從 業 員 總 會  

香 港 房 屋 協 會  香 港 水 務 專 業 協 會 有 限 公 司  

香 港 地 產 建 設 商 會  香 港 給 排 水 學 會 有 限 公 司  

香 港 建 築 師 學 會  香 港 註 冊 消 防 工 程 公 司 商 會 有 限 公 司

香 港 工 程 師 學 會  香 港 物 業 管 理 公 司 協 會 有 限 公 司  

香 港 測 量 師 學 會   

 


















